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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港新城重点建设项目审批手续提前介入
预审批实施办法（试行）》政策解读

《空港新城重点建设项目审批手续提前介入预审批实施办

法（试行）》已经新城 2024年 11月 14日第 12次主任办公会审

议通过，并于 2024年 11月 26日正式印发执行。现就《空港新

城重点建设项目审批手续提前介入预审批实施办法（试行）》解

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一直以来，重点项目从落地到开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一般

涉及四个阶段 39个事项，其中专业性最强、难度最大、耗时最

长的主要集中在规划设计方案、施工图设计及其审查等 8个关键

事项。按照传统报建模式，企业按部就班，部门被动审查，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手续清零和开工进度。

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审批方式，做好项目服务，

推进手续清零攻坚战，进一步提升空港新城重点建设项目审批效

率和企业办事便利度，促进项目手续早清零、早开工、早建设、

早投产，根据《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强化项目服务保

障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的通知》（市政办函〔2024〕26 号）

《西安市重大产业项目提前介入审批服务实施办法（试行）》（市

审批发〔2024〕17 号）及新区有关工作要求，结合新城实际，



— 2 —

政务服务中心牵头起草了《空港新城重点建设项目审批手续提前

介入预审批实施办法（试行）》（附件 1，以下简称《办法》），

相关内容先后两次征求了 15个部门的意见建议，在修改完善后，

于 9月 3日通过法律顾问审查，经新城 2024年 11月 14日第 12

次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予以印发。

二、主要内容

《办法》共十九条，主要内容涵盖了起草背景、适用范围、

服务模式、部门职责、基本条件、办理流程、办结时限、信用管

理等内容，明确了提前介入预审批事项清单、核心材料清单、预

审批文件有效期及主要用途。核心内容如下：

（一）适用范围及定义

提前介入预审批的核心是指新城年度重点项目在未取得用

地前，通过容缺受理、缺项告知承诺和并联预审的方式，依法对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各阶段的审批事项，

提前开展实质性技术审查，并出具预审批意见，待项目用地手续

完备、达到法定条件（法定要件齐备）后，将预审批意见即时转

化为正式审批结果的一种全程帮代办审批服务模式。

提前预审批项目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已纳入新城年度

重点项目计划；二是已取得立项文件；三是已取得规划条件。

在施工许可前，各相关审批部门不得将用地许可作为审批前

置条件。提前介入审批除核心材料外，其他材料可以容缺，申请

人在获得正式审批文件前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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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前介入预审批事项及模式

在内容上，主要包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预审批、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预审批、人防工程设计方案预审查、附属绿化设计方

案预审查、特殊消防设计预审查、海绵城市专项设计方案预审查、

装配式建筑预审查、绿色建筑专项预审查。

在模式上，政务服务中心牵头，指导项目单位做好相关资料

的准备，并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同时协调各业务审批部门在各自

审批权限内用足用好容缺、告知承诺，并联预审等审批制度改革

政策，变被动审查为主动服务，实现“技术前移，提前介入，要

件齐备，即刻清零”。

在流程上，按照自愿原则，对预审批事项实行线下办理，按

正式流程执行，遵守《空港新城政务服务大厅规范窗口运行管理

办法》。

（三）预审批文件有效期及主要用途

预审批文件有效期原则上不超过 6个月，期限过后须重新实

施相关程序。预审批文件仅作为其他审批部门预审批的依据，不

具备正式法律效力。工程建设阶段预审批意见可作为施工图审查

机构开展提前介入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查的依据，出具技术审

查意见，不以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正式审批结果为前置。预审批文

件转化为正式审批文件前工程不得开工建设。

同时，《办法》明确：一是法定要件齐备，提交正式材料，

出具正式审批文件，收回预审批文件；二是预审批文件转化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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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文件前，项目相关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终止本次预审批或预

审批转化工作；三是前阶段正式文件发生变化的，后阶段审批手

续以前阶段正式文件为依据，涉及的第三方技术服务相应重新开

展。

三、文件实施时间

《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